关于开展2026年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

保险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海淀区关于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  助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的实施方案（2025-2027年）》（海金融发〔2025〕3号），《海淀区关于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  助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的实施细则》（海金融发〔2025〕4号），《海淀区关于全面打造OPC创业生态的若干措施》（中科城〔2026〕39号），现组织开展2026年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项目申报受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条件

1.注册地在海淀区的小微型科技企业、OPC企业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领域符合国家、北京市及海淀区产业发展方向。
2.小微型科技企业需满足从业人员不超过100人，年营收1000万元以下的条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需满足2025年度新认定或复核通过的条件。

3.申报主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没有不良信息记录，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支持政策及标准
支持政策

开展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统保，对重点领域内参保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的小微科技企业、经认定的OPC企业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全额保费支持，原则上对单家企业支持三年。
（二）支持标准

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为涵盖研发类、财产类、责任类等相关科技保险的产品组合（包括3个必选险种和2个可选险种，具体方案见附件1），单家企业保费金额上限2500元。

申报时间及受理单位

申报时间
2026年4月30日-2026年9月30日

网上申报地址

申报单位在申报时限内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频道（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对应项目进行申报。
申报该项政策的小微科技企业（非OPC企业）由企业注册地所在的街镇进行线上初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OPC企业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体系建设处进行线上初审。受理单位咨询电话（见附件2）。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1:30　14:00-17:30
申报材料
1.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政策申请表（见附件3）；

2.营业执照扫描件；

3.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小微型科技企业（非OPC）需补充提供：

4.2025年度财务报表。
联系电话
政策咨询电话：010-88494676
咨询时间：工作日9:30-11:30　14:00-17:00

六、其他事项

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对本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


附件：
1.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方案
2.受理单位咨询电话

3.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政策申请表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

2026年4月30日

附件1

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方案
	产品分类
	保险产品
	保障范围简介
（具体以条款措辞为准）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

	必选险种
	财产一切保险
	赔偿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导致的财产损失；

视为足额投保，不作比例分摊
	保险金额：50万元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

	
	产品研发责任保险
	赔偿由于研发成果或产品存在设计缺陷造成意外事故，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及法律费用
	累计赔偿限额25万元
研发责任赔偿限额20万元
法律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

无免赔

	
	网络安全保险
	赔偿网络勒索和应急响应费用
	累计赔偿限额6万元

其中网络勒索累计赔偿限额3万元，应急响应费用累计赔偿限额3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万元

其中，网络勒索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万元；
应急响应费用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万元

无免赔

	可选附加险(共5项，可任选2项)
	研发设备保险
	赔偿由于设计、制造或安装错误，操作失误，电气短路等造成的关键研发机器设备等物质损坏或灭失视为足额投保，不作比例分摊
	保险金额：60万元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

	
	研发中断保险
	赔偿由于火灾、爆炸、暴雨等自然灾害导致被保险人关键研发设备损毁、灭失或丧失使用功能以及存储于其中的科研资料丢失，导致研发工作中断或营业中断，被保险人能够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研发状态或营业状态所需要的合理必要的费用

视为足额投保，不作比例分摊
	保险金额：25万元

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

	
	专利执行保险
	赔偿第三方未经许可实施保险单列明的专利，为获取证据产生的调查及法律费用

（保障一件专利）
	累计赔偿限额10万元
调查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
法律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

无免赔

	
	专利被侵权损失保险
	赔偿第三方未经许可实施专利导致的被保险人经济损失

（保障一件专利）
	累计赔偿限额10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万元

无免赔

	
	公众责任保险
	赔偿承保区域内意外事故导致第三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承保被保险人单一地址）
	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100万元
其中，人身伤亡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包含医疗费用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2万元；
财产损失每次及累计赔偿限额50万元

无免赔


附件2

受理单位咨询电话
	序号
	申报企业类型
	受理单位
	申报单位所在园区
	联系人
	咨询电话

	1
	小微科技企业（非OPC企业）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
	何老师
	62589745

	2
	
	上地街道办事处
	中关村生物医药园
	邓老师
	62960257

	3
	
	东升镇政府
	AI原点社区、东升科技园-海开园
	徐老师
	82619042

	4
	
	西北旺镇政府
	AI北纬社区、中关村生物智造产业园A区、中关村壹号
	万老师  杲老师
	82403924

	5
	
	温泉镇政府
	综合保税区、温泉科技园一二三期
	贾老师
	60604091

	6
	
	四季青镇政府
	中关村前孵化创新中心
	孙老师
	88435021

	7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OPC企业
	科学城服体处
	
	覃老师
	88499649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1:30　14:00-17:30

附件3
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政策申请表

	申报主体名称

（盖章）
	

	申报联系人
	姓名
	
	部门及职务
	

	
	手机
	
	邮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所属街镇
	
	成立时间
	

	所在园区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研发产品类别
	(航空航天 (光机电一体化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新材料      

(新能源与高效节能 (环境保护 (地球、空间与海洋 (农业  (其他

	上年度营业收入    （万元）
	
	上年度总资产    （万元）
	

	在职人员数量
	
	研发人员数量
	

	企业简介
	（包括发展历程、人员构成、主营业务、经营业绩、研发基础、发展战略、在行业中所属位置等）

	申请投保险种
	3个必选主险：

(财产一切保险   (产品研发责任保险   (网络安全保险

2个可选附加险（以下5选2）：

(研发设备保险（如勾选此项，此处请填写研发设备所在地址）    

(研发中断保险  
(专利执行保险 (如勾选此项，此处请填写专利名称及专利号)       

(专利被侵权损失保险 (如勾选此项，此处请填写专利名称及专利号)

(公众责任保险    

	附件
	1.营业执照扫描件

2.2025年度财务报表

3.其他材料

	申报承诺书
本单位承诺：提交的材料及本申请表所填内容等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隐瞒、遗漏和误导等情形。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自愿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被取消申报资格、退回支持资金、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本单位已知悉，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为政府全额补贴类保障项目，并授权北京市海淀区地方金融管理局作为本单位该项保障的投保人。后续如遇保险相关事宜，本单位将第一时间联系相关保险服务供应商协调处理，并按照保险服务供应商要求收集、提供资料、配合现场查勘等。如因本单位未及时申请理赔，或未配合办理理赔手续等导致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法定代表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